


关于指定接受偿债股票证券账户的函

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六家子公司：
重整计划裁定批准后，请将本债权人可获受偿的股票（如有）分配到如下证券账户：
账户名称：
证券账号：
交易席位：
本债权人声明：本债权人知悉并了解中国相关法律规定，上述表述系真实意思表示，不存在欺诈、胁迫、重大误解等情形。非因贵方原因导致偿债资源无法分配或遭受损失的，相应后果和责任由本债权人自行承担，与贵方无关。
此函。
债权人名称：      
年  月  日

注1：债权人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，请加盖单位公章。债权人为自然人的，请本人签字并捺印。
注2：账户名称（接受偿债资源的主体名称）必须与债权人名称（单位/自然人）名称一致，否则需要另行提供加盖公章（签字并捺印）的情况说明。




